     表  號：承表S
	勞工保險證號
(8位數字+1位英文檢查碼)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調整表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表
〈※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調整表〉
	勞保局、健保局收件章
	健保局
分區業務組
	 (
  
 
業務組
)                 

	全民健保投保單位代號
	
	
	
	
	
	
	
	
	
	
	
	民國    年    月    日申報

	 (
：
)單位統一編號或
非營利扣繳編號
	
	
	民國    年    月份第    號

	被   保   險  人

姓            名 (
投保單位名稱：
 
地址：
電話：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居留證或護照號碼）
	出  生  年  月  日

(民　前　出　生　者
請　加　註　「-」)
	勞 保 投 保 薪 資 ( 元 )
   健 保 投 保 金 額 ( 元 )
	備       註
	 (
印章
) (
印章
) (
(請投保單位影印1份自行存查)
(2頁以上請填明頁次)
) (
單位
印章
) (
負責人
 
) (
經辦人
 
) (
頁次：
)

	
	
	
	調整前
	調整後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1.辦理薪調手續請參閱背面說明。
2.本表請填寫一式2份一併寄送健保局(臺北業務組轄區則請寄勞保局)，每份均需加蓋單位及負責人、經辦人印章並詳填單位名稱、地址、電話。
※一、表列已申報提繳勞工退休金之人員，本表並為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調整表，勞保局將依本表所填調整後之投保薪資、金額為調整後月提繳工資（自本表送局之次月1日生效），據以計收勞工退休金。但月提繳工資高於健保投保金額者(月提繳工資需計入加班費，上限為150,000元)，請另填具「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調整表」送勞保局憑辦。
二、僅申報調整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勿填本表，請另填具「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調整表」寄送勞保局辦理。
三、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同時為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者，除每月工資總額低於勞工保險最低月投保薪資（11,100元）者外，其月提繳工資金額不得低於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
	勞保局、健保局填用

	
	受　理　號　碼
	

	
	人 數
	名
	勞保健保受理日期
	


	
	受 理
人 員
	
	資 料
鍵 錄
	
	資 料校 對
	


											  (
請勿使用訂書針封口
，
黏貼勿超過此裁切線
)　　　　　　　　　　　　　　　　　
 (
請勿使用訂書針封口，
黏貼勿超過此裁切線
)
 (
單位地址：
 
單位名稱：
 
電    話：
勞工保險證號：
健保投保單位代號
：
請貼足郵
資
掛號郵
寄
) (
填表說明：
一、本表供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薪資及全民健康保險第
一
類至
第
三
類被保險人投保金額調整時填用，由投保單位填寫一式
2
份按投保單位所在地依右列地址寄送健保局
（臺北業務組轄
區請寄勞保局）
處理，並影印
1
份留存備查。
二、勞工保險「保險證號」與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代號」應
分別填寫正確。
三、「勞保投保薪資」請參照「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填報
　　，「健保投保金額」請參照「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
　　」申報。
四、被保險人投保薪資、投保金額調整時限：
1.
所得於當年
2
月至
7
月調整時，應於當年
8
月底前申報調
整，自申報的次月
1
日生效。
2.
所得於當年
8
月至次年
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
2
月底前申
報調整，自申報的次月
1
日生效。
五、投保薪資、投保金額調低者，請於備註欄註明原因及檢附最
近
3
個月薪資明細表
2
份，並加蓋投保單位及負責人印章。
六、
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之薪資較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最高級為高者，仍應按「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
申報。
七、全民健康保險之投保金額不得低於勞工保險之投保薪資。
八、請加蓋投保單位
、
負責人
及
經辦人印章。
九、本表請以掛號郵寄（請將掛號執據貼於存底聯保存）或派人
專送，否則如有遺失，無從查考。
十、勞保負責人加保
，
如其所得未達投保薪資分級表最高
1
級者，
得自行舉證申報其投保薪資，但最低不得低於所屬員工申報之最高投保薪資適用之等級。
)
